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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广 安 市 教 育 体 育 局
广 安 市 财 政 局
广 安 交 通 运 输 局
广 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

广安人社办〔2020〕14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体育局、财政局、交通运

输局、卫生健康局，园区相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，保障企业用工，

促进生产恢复，根据《四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5 部门转发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<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

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发〔2020〕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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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政策措施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按照“谁生产、谁用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指导复工复

产企业制订疫情防控方案，做好卫生防疫、检测仪器及药品配置

等工作，切实把职工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

二、中小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因疫情无法返

岗的农民工就业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，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给予 1000 元/人一次性吸纳就业

补贴。

三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村电商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吸纳登

记失业半年以上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工就业且签订 1 年以上

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给

予 1000 元/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四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下岗失业人员、返乡农民

工到企业就业，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参加社会保险的，

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按 600 元/人标准给予机构就业创业服务

补助。其中符合我市其他文件所规定补助条件的，按照“就高不

就低”原则执行。机构本年度内输送同一个人员只能享受一次补

贴。

五、各地可根据实际开发城乡社区环境卫生、秩序维护、防

疫消毒和疫情防控等临时公益性岗位，过渡性安置下岗失业人员

和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工，并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按城镇公

益性岗位 1650 元/人.月、村社公益性岗位 500 元/人.月给予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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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补贴。

六、对中小企业在受疫情影响停工期间（包括整体停工和部

分停工）自主或委托开展的职工线上职业培训，给予培训补贴支

持。培训补贴标准按企业经备案认可的培训成本或参照我市职业

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予以补贴，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

中列支。

七、对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按照企业及其职工

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%或 70%给予稳岗返还。疫情防

控期间，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 2019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

控制目标 5.5%，30 人（含）以下参保企业裁员率不超过参保职

工总数 20%的，可以申请企业稳岗返还。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

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按规定提高稳

岗补贴发放标准。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。

八、按照我市农民工返岗“春风行动”重点任务清单及专车

组织流程，收集汇总外出农民工人员名单、出行时间、务工地、

出行重点地区等信息，安全有序开行“点对点、一站式”返岗专

车；做好农民工返岗火车专列运输有关工作；组织乡镇（街道）

将健康申报证明服务事宜通过有效方式告知外出农民工，做好相

关服务工作。

九、各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网络、电话、信函等方式，加强

毕业生就业线上指导服务，尽量减少人员近距离接触，切实杜绝

大规模人员大规模聚集，做到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健康和促进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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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工作两不误。

十、全面推行就业创业服务事项“网上办”、“掌上办”和“电

话办”等“不见面”、“不跑路”办理，大力宣传四川省就业创业

网上服务大厅（网址 http：//119.6.84.89/）和“四川 e 就业”

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和使用流程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高效、便

捷、舒适的就业创业服务。

十一、加强失业保险动态监测、产业园区用工监测和农村劳

动力实名制动态管理工作，掌握辖区内就业失业和劳动力转移输

出情况，做好数据分析研判，预防规模性失业风险，制定稳就业

工作预案。

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安市教育体育局

广 安 市 财 政 局 广 安 交 通 运 输 局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财政局
盖章时间：2020/2/24 10:32:04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交通运输局
盖章时间：2020-2-24 11:23:57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
盖章时间：2020-2-24 12:16:34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盖章时间：2020-2-24 15:01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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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

2020 年 2 月 19 日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卫生健康委
盖章时间：2020/2/24 14:57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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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9 日印发


